
附件： 
2016年度全省教育系统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主要工作安排表
	
	省教育厅
	各地各高校

	动员部署阶段（4月10日-5月10日）
	1.组织学习。专题学习省委、省政府关于2016年度加强政府部门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的相关会议、文件精神。
2.制定方案。厅党组制定下发全省教育系统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制定工作计划安排表，明确厅领导对口联系市州、高校。
3.动员部署。召开动员会，部署全省教育系统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
4.报送前期工作情况。向省纠风办报送前期工作情况。
	1.组织学习。专题学习全省教育系统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动员会会议、文件精神。
2.制定方案。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本单位具体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制定工作计划安排表，明确领导班子成员对口联系点。
3.动员部署。召开动员会，部署本地本单位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
4．报送前期工作情况。各市州、各高校向省教育厅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本级纠风办报送前期工作情况。

	查找问题阶段（5月11日-8月31日）
	5.广泛征求意见。采取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征求各方面对全省教育系统履职尽责工作意见建议； 听取“两代表一委员”意见建议。
6.积极参与电视问政、“党风政风热线”、“纠风在行动”等活动。听取群众意见。
7.开展自查。就全省教育系统在履职尽责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正之风问题开展自查。
8. 实地调研指导。厅领导加强与对口市州、高校的联系，开展实地调研，准确掌握各单位履职尽责工作现状。
9.积极配合明察暗访。积极配合省纠风办明察暗访，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并进行整改。邀请政风监督员，组织开展各类监督检查活动，充分发挥监督员对全省教育系统履职尽责情况的监督作用。

10.公开承诺。认真梳理问题，就群众和师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重点事项，作出整改的具体承诺，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11.开展专项整治成果重点抽查。重点抽查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校服、饮用奶、商业保险、教材教辅专项整治工作成效。
12.讲评阶段性工作。召开会议，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前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讲评通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整改。
	5.广泛征求意见。采取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广泛征求各方面对本地本单位履职尽责工作意见建议；听取“两代表一委员”意见建议。
6.积极参与电视问政、“党风政风热线”、“纠风在行动”等活动。听取群众意见。
7.开展自查。就本地本单位在履职尽责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正之风问题开展自查。
8.深入开展调研。面向基层、面向学校、面向服务对象，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指导所属单位做好履职尽责各项工作。
9.积极配合明察暗访。积极配合各级纠风办明察暗访，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并进行整改。邀请政风监督员，组织开展各类监督检查活动，充分发挥监督员对全省教育系统履职尽责情况的监督作用。

10.公开承诺。认真梳理问题，就群众和师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重点事项，作出整改的具体承诺，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11.开展专项整治并接受重点抽查。做好本地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校服、饮用奶、商业保险、教材教辅专项整治活动的全面自查工作，积极配合省教育厅做好重点抽查工作。
12.讲评阶段性工作并报送情况。召开会议，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前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讲评通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整改。各市州、各高校将查找问题情况书面报省教育厅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集中整改阶段（6月1日—10月31日）
	13.专题研究整改工作。召开厅党组专题会议，对全省教育系统存在的问题认真梳理，研究整改措施，抓好整改落实。
14.加强监督检查。省教育厅对各地开展整改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将承诺事项兑现、自查和收集问题整改到位情况、群众对投诉问题解决满意度作为督查重点和衡量履职尽责督促检查成果的重要标准。
15.主动配合第三方机构电话抽样调查。积极配合省纠风办组织的第三方机构电话抽样调查，科学合理确定调查对象。
16.强化责任追究。督促各地各高校主要负责人承担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主体责任，督促各地各高校调查处理在第三方明察暗访中发现、电视问政和“党风政风热线”曝光、专项整治中受理的投诉问题，对于情节恶劣、影响较大、范围较广的，严肃追责问责。
17.接受评议。配合做好省纠风办组织的集中民主评议、服务对象测评、平时工作评价等工作。
	13.专题研究整改工作。召开专题会议，对查找的突出问题认真梳理和分类，研究整改措施，抓好整改落实。
14.加强监督检查。各地要坚持抓本级、带下级，抓机关、带基层，深入开展督导检查，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15.主动配合第三方机构电话抽样调查。积极配合各级纠风办组织的第三方机构电话抽样调查，科学合理确定调查对象。
16.报送阶段性工作情况。各市州、各高校结合工作进度，将查找的问题及整改意见，报省教育厅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17.接受评议。配合做好各级纠风办组织的集中民主评议、服务对象测评、平时工作评价等工作。

	总结阶段（11月1日-12月10日）
	18.总结工作。对2016年度全省教育系统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19.报告工作。12月10日前，向省纠风办上报2016年度全省教育系统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情况。
20.报送整改反思报告。针对全省教育系统查找和整改问题情况，及时向省纠风办报送问题整改反思报告。
21.建章立制。总结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经验，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18.总结工作。召开本级工作总结会议，肯定成绩，总结不足，明确今后努力方向。
19.报告工作。12月1日前，各市州、各高校向省教育厅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本级纠风办报送本地本单位2016年度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情况。
20.报送整改反思报告。针对本地本单位查找和整改问题情况，各市州、各高校及时向省教育厅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本级纠风办报送问题整改反思报告。
21.建章立制。总结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经验，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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